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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中 

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2〕3-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奉悉。我

们已对意见落实函所提及的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木股份公司

或公司)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申请材料显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入股发行人构成股份支付。请发行人

结合员工持股平台中关于员工服务期的约定，说明股份支付是否具有等待期，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一、公司相关员工持股平台中关于员工服务期的约定，股份支付是否具有

等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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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平台名称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中关于服务期的约定 

根据相关约定判断公

司股份支付是否具有

等待期 

等待期 

广州市允嘉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合伙人持续持有合伙企业相关财产份额的前提之一系合伙人需在公司(含公司控制企

业及分支机构，以下同)服务满五年(以下称“五年服务期”)，需要说明的是，合伙人可能

因不同激励原因累积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因此，就合伙人因不同激励原因取得的各部

分财产份额，可能对应不同的五年服务期起算时间，详见附件合伙人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

起算时间的约定；根据合伙人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的起算时间计算，如合伙人因任何原因

导致其在公司服务未满五年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动自公司离职，被公司辞退等，该部分未

满五年服务期届时对应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需全部进行转让[注 1]。 

相关财产份额对应的五年服务期届满后，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不包括死亡）停止为公

司服务且此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未在或尚未在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自停

止为公司服务之日起 6个月内，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公司控股股东（适用于普通合伙人

停止为公司服务的情形）有权要求前述合伙人将届时所持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五年服务期

届满对应的财产份额部分）的 50%（最高限额）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指定的主体[注 2]。上

述期间内公司控股股东指定的主体未受让的财产份额，在不违反本管理办法相关约定的前

提下，特别是受限于财产份额强制、非强制转让情形，前述合伙人可以继续持有 

是 5年 

广州市允培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允尚投资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合伙人持续持有合伙企业相关财产份额的前提之一系合伙人需与公司（含公司已设立

的或将 来设立的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以下同）签署劳动合同且服务满五年（以下称“五年

服务期”），需要说明的是，合伙人可能因不同激励原因于不同时间累积取得合伙企业财

产份额，因此，就合伙人因不同激励原因于不同时间取得的各部分财产份额，可能对应不

同的五年服务期起算时间，详见附件合伙人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起算时间的约定；根据合

伙人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的起算时间计算，若公司与合伙人之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包

括但不限于合伙人自公司主动离职、合伙人被公司辞退、劳动合同到期后不续签等情形）

的，则服务期计算期间自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自动终止；若因前述原因导致合伙人

在公司服务期未满五年的，届时该部分未满五年服务期对应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需全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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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转让[注 1]。 

相关财产份额对应的五年服务期届满后，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不包括死亡）与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且此时公司股票尚未在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自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 6

个月内，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公司控股股东（适用于普通合伙人停止为公司服务的情形）

有权要求前述合伙人将届时所持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五年服务期届满对应的财产份额部分）

的 50%（最高限额）转让给刘旭晖[注 2]。上述期间内刘旭晖未受让的财产份额，在不违反

本管理办法相关约定的前提下，特别是受限于财产份额强制、非强制转让情形的相关约定，

前述合伙人可以在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继续持有 

广州市允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允杰

合伙) 

合伙人持续持有合伙企业相关财产份额的前提之一系合伙人需在公司(含公司控制企

业及分支机构，以下同)服务满五年(以下称“五年服务期”)，需要说明的是，合伙人可能

因不同激励原因累积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因此，就合伙人因不同激励原因取得的各部

分财产份额，可能对应不同的五年服务期起算时间或不适用五年服务期，详见附件合伙人

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起算时间的约定；根据合伙人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的起算时间计算，

如合伙人因任何原因导致其在公司服务未满二年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动自公司离职，被公

司辞退等，该部分未满二年服务期届时对应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需全部进行转让；根据合

伙人名册关于五年服务期的起算时间计算，如合伙人因任何原因导致其在公司服务已满二

年但未满五年的，包括但不限于主动自公司离职，被公司辞退等，该部分已满二年但未满

五年服务期届时对应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百分之六十(60%)需进行转让[注 1]。 

相关财产份额对应的五年服务期满两年不满五年的，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不包括死亡）

停止为公司服务且此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未在或尚未在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自停止为公司服务之日起 6个月内，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公司控股股东（适用于普

通合伙人停止为公司服务的情形）有权要求前述合伙人将届时所持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服

务期满两年不满五年对应的财产份额部分）的 60%（最高限额）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指定的

主体[注 2]。上述期间内公司控股股东指定的主体未受让的财产份额，在不违反本管理办法

相关约定的前提下，特别是受限于财产份额强制、非强制转让情形，前述合伙人可以继续

持有。 

40%的股份

等待期为 2

年，60%的股

份等待期为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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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财产份额对应的五年服务期届满后，合伙人因任何原因（不包括死亡）停止为公

司服务，在不违反本管理办法相关约定的前提下，特别是受限于财产份额强制、非强制转

让情形，前述合伙人可以继续持有五年服务期已届满部分的财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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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离职员工将此处约定的未满一定服务期限对应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进行转让，其转让价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约定且是固定金额，

设定的转让价在其取得成本的基础上参考银行利息给予了一定的资金利息补偿 

[注 2]离职员工将此处约定的服务已满五年但公司股票尚未上市时对应的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 50%(适用于允杰合伙外的其他三个员工持股平台)或

60%(适用于允杰合伙)进行转让，根据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的约定，其转

让价为固定金额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合并口径)孰高值，该部分

财产份额的转让价中的“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充分考虑了转让时公司的资产及经

营状况，是个动态转让价，且净资产常作为公司上市前的股份公允价值，因此上

述需转让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实质上是公司员工在服务满五年后先取得了其所

有权，后再按上市前的公允价值(即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进行转让，约定该条款

主要目的为稳定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因此，综上考虑，该部分合伙企业财产份

额对应的股份支付等待期仍然确定为为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约定的二年

或五年服务期 

由上表可知，上述四个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中关于服务

期的具体约定略有差别，但均要求员工需在一定服务期限内在公司任职，否则其

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需按约定的固定价格进行转让。根据该规

定，在相关服务期限未满前离职，员工实质上不能从持有的股份中获取利益(不

包括根据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的约定未满服务期离职的员工股份的转让

价与其取得成本的差额，该差额系根据离职员工实际服务期间的长短采取约定固

定转让价的方式对其资金利息进行的适当补偿)。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财政部 2021 年 5月发

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等，公司相关股份支付具有等待期，等待期即为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约定的服务期。 

二、公司股份支付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一) 公司原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方式及其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换取职工

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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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本公积。公司历次股权激励均未限制激励对象在特定服

务期完成后才能行使入伙、退伙、表决权、分红权、股东知情权等权利，也未设

定业绩要求作为行权条件，其中合伙企业协议中关于服务期的约定，主要目的在

于稳定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此外，激励对象持有的持股平台份额亦在股权激励

授予日后不久即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公司在首次申报时将历次股权激励认定为在授予日立即

可行权的股份支付，相关股份支付费用未在服务期内分摊，而是一次性计入授予

当期的管理费用并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 

(二) 公司更正后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方式及其合理合规性 

如本说明一所述，若公司激励对象未完成相应的服务期，其仅能按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管理办法的约定获取原支付对价相应的固定利息收益，无法按照市场公

允价格取得合伙份额转让变动收益，因此难以认定激励对象已取得从公司获取权

益工具的权利，需要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约定的服务期限作为股份支付

的行权等待期。 

公司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上述《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

对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方式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由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更正为

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可行权数量作出估计，并按照授予日授予股

份的公允价值确认相应的股份支付费用，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

份支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问题 26和财政部

《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的相关规定。 

三、股份支付确认方式更正对各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一)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资本公积      4,357.86       3,415.95       -941.91  -21.61% 

盈余公积        928.54       1,001.87        73.33  7.90% 

未分配利润      4,590.89       5,462.79        871.91  18.99% 

少数股东权益        177.92         174.59         -3.33  -1.87% 

合 计     10,055.20      10,0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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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资本公积      4,526.59       3,558.42       -968.17  -21.39% 

盈余公积      1,431.38       1,505.81         74.43  5.20% 

未分配利润      6,439.85       7,337.33        897.48  13.94% 

少数股东权益        292.97         289.23         -3.74  -1.28% 

合 计     12,690.79      12,690.79    

(续上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资本公积      4,526.59       3,709.07       -817.53  -18.06% 

盈余公积      2,537.01       2,598.32         61.31  2.42% 

未分配利润     15,847.97      16,611.94        763.98  4.82% 

少数股东权益        387.89         380.13         -7.76  -2.00% 

合 计     23,299.46      23,299.46    

(续上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资本公积      4,526.59       3,776.31       -750.28  -16.57% 

盈余公积      2,537.01       2,598.32         61.31  2.42% 

未分配利润     22,599.75      23,298.49        698.74  3.09% 

少数股东权益        597.51         587.73         -9.77  -1.64% 

合 计     30,260.86      30,260.86    

(二)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万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4,716.52      4,320.19       -396.33  -8.40% 

利润总额       4,853.66      5,249.98        396.33  8.17% 

净利润       3,990.44      4,386.77        396.33  9.93% 

归母净利润       3,915.81      4,315.46        399.65  10.21% 

扣非归母净利润       4,014.14      3,860.06       -154.09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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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19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5,269.35      5,243.09       -26.26  -0.50% 

利润总额        5,571.47      5,597.73        26.26  0.47% 

净利润        4,489.06      4,515.32        26.26  0.58% 

归母净利润        4,351.80      4,378.47        26.68  0.61% 

扣非归母净利润        3,941.52      3,757.67      -183.85  -4.66% 

(续上表)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0年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5,854.27      6,004.91       150.64  2.57% 

利润总额        15,201.17     15,050.53      -150.64  -0.99% 

净利润        12,751.18     12,600.53      -150.64  -1.18% 

归母净利润        12,513.75     12,367.13      -146.62  -1.17% 

扣非归母净利润        12,430.22     12,283.60      -146.62  -1.18% 

(续上表)                                                                  

合并利润表项目  
2021年 1-6月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变动比例 

管理费用         4,432.24       4,499.48       67.25  1.52% 

利润总额         8,314.86       8,247.61      -67.25  -0.81% 

净利润         6,971.40       6,904.15      -67.25  -0.96% 

归母净利润         6,751.79       6,686.55      -65.24  -0.97% 

扣非归母净利润         6,712.81       6,647.57      -65.24  -0.97% 

由上表可知，上述股份支付确认方式的更正对公司各期财务报表的影响较

小。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查阅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合伙协议、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管理办法及工商档案等

文件，了解公司相关员工持股平台中是否存在关于员工服务期的约定；分析员工

持股平台财产份额管理办法规定的退出条款是否属于服务期限条件，并对公司按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 2021 年 5 月财政部发布的《股份支付

准则应用案例》等相关的规定对更正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进行复核。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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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上述股份支付费用确认计量事项属于特殊事项的会计判断，对公

司日常经营不构成直接影响；本次股份支付确认方式更正主要系公司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财政部于 2021年 5月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

应用案例》更正所致，并非因公司会计基础薄弱、内控重大缺陷、盈余操纵、滥

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以及恶意隐瞒或舞弊行为所致，更正后的会计处理方式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调整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

要信息的情况，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情况，不存在操纵、伪造或篡

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等情形，不构成公司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相

关内控方面不符合发行条件的情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

解答》问题 44的相关规定； 

(三) 该项差错更正对公司报告期各期财务数据的影响较小。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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